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政原则和路径选择 
口 邹平学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政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组成部分。完善人大制度必 

须坚持和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 是必须坚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 

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导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理论武 

器，它已被载人宪法，成为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 

自然也是完善人大制度的指导思想。人大的各项制 

度、具体程序都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符合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予以改善甚至摒 

弃。 

二是要将 “五个有利于”作为完善人大制度 

的总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 

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 

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 “五个有利于”既 

是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也是完善人 

大制度的总目标。 

三是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人大行使职权 

的关系。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 “把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科学把握执政 

规律，提高执政水平，最关键的就是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 

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加强政权建 

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但党本身也要置身于宪 

政程序之中，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 

位和根本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党的领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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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党章规定了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是新时期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 

四是要坚持人民主权、保障人权、社会主义法 

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 

义宪政的首要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这 
一 宪政原则的根本政治制度保证；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延伸，因而必然构成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宗旨和政治责任；社会主义法治 

原则内涵人民的立法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维护宪法的最高 

法律地位等要件，而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须臾不 

可分离；民主集中制更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 
一 中枢来建构和展开。因此，坚持人民主权、保障 

人权、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既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政建设的重要 

内容，那么，宪政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内在规律必然 

规限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路径选择。笔者认 

为，宪政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观 

念、制度、程序、文化各个层面的建设，需要从政 

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方面人手，需要科学 

严密的理论准备、深人人心的观念启蒙、积极审慎 

的制度设计和义无反顾的实践推进。根据中国宪政 

建设的客观实际，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路径选 

择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着眼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定主体， 

设计改革举措，推进制度创新。任何制度都是由特 

定的人来运作，特定的人的素养和行为影响着制度 

功能的发挥和它的整体形象。中国的农村改革、企 

业改革的制度创新都是着眼于发挥特定经济组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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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根本目的而 

展开的。所以，从人大代表这一政治主体人手，有 

助于抓住人大制度改革的根本。人大代表所肩负的 

责任与其素质相比，不够协调，这已是不争的事 

实。造成这种状况，与现行的代表制度有直接关 

系。从选举的具体程序开始，就先天不足，如代表 

候选人的提名环节强调代表的先进性、广泛性，忽 

略了代表应有的政治素养；不严格按照选举法规定 

办事，重视政党团体提名方式，强调组织安排、组 

织领导，对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另眼相 

看，甚至做工作排斥；否定竞选的意义；直接选举 

的层面长期停留在较低层次，没有随着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 

而相应提高；大量安排退居二线官员和现职官员做 

代表等等做法，导致代表的代表性存在一定问题。 

基层代表文化素质、政治素养不太高，官员代表政 

治素养较高，但承担代表的监督职能又发生角色冲 

突。进一步讲，代表选出后，除部分人大常委会委 

员是专职代表外，绝大部分代表都是兼职代表，现 

实给予他们履行代表职务的物质条件、制度环境、 

保障措施相当差。比如，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地方 

各级人大，每年只开一次大会，会期从五六天到十 

多天不等，会议议程又十分繁多，几乎没可能让每 
一 个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哪怕仅发言5分钟)，会 

议结束后大家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无暇顾及代表 

的工作，也很难获悉比普通民众更多的政治信息 

(缺乏平台，既无经费来源，也无秘书助手帮助和 

办公条件，更何况还没有时问)，对被监督主体 

(“一府两院”)的大量决策、执行及其效果几乎没 

有比民众更多的了解渠道。即使是组织代表开展视 

察或代表个人持证视察 也是数量极少，浮于表 

面，代表对选区或选举单位的情况接触面很窄。这 

样以来政治活动机会太少，他们在任职期问很难锻 

炼成长和有所作为，即使少数想有所作为的代表， 

也会因种种原因步履维艰⋯。再进一步，代表联 

系选民流于形式，代表尤其是问接选举的代表很少 

向他们的原选举单位汇报自己的工作和人大会议的 

情况，选民或原选举单位也就无法有效监督他们履 

行职务。现实中没有一个代表因为参政议政不够而 

被罢免的事例，只有因触犯刑律受到法律追究被罢 

免的例子，这很难说明问题。以上的种种不足形成 

了非良性循环，代表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映人 

民的呼声不够，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足，他们在民众 

心目中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党政官员，民众对代表本 

身的素质、代表的选举、大会期间和闭会期间的活 

动情况 如何监督代表也就不会关心关注，反过来 

代表的现状也无从改善，人大制度的功能发挥也就 

难以奢望。只有从代表制度人手，着眼于完善代表 

的选举方式、逐步完善代表的组织构成、提高代表 

的素养、建筑坚实的活动平台、建设代表履职的良 

好环境和保障措施、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制约机制、 

提高人大的权能、加强人大制度运行的有效供给， 

才可能为人大制度和宪政建设奠定真正的主体之 

本、动力之基、活力之源 。 

第二，在坚持宏观构建和系统把握的前提下， 

立足于微观环节，渐进地将人大制度推向前进。人 

大制度自建立以来，·改革和完善的呼声就一直伴随 

着它的发展进程，但原则性的呼吁、宏大叙事风格 

的制度设计始终淹没了审慎的、具体的制度创新。 

在中国宪政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从具体操作 

上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 

政治制度，但任何宏观层面上的制度都要有大量微 

观层面上的具体制度作为辅助，作为延伸，才能付 

诸实施，发挥实效。我国的人大制度虽然在宏观层 

面上已经建立，但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制度还很不完 

善。长期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过程中确实 

存在 “重内容、轻形式”、“重实体、轻程序”的 

不足，只重视人民民主的原则宣告、宣传，忽略具 

体的制度建设，轻视民主程序的健全，以致民主政 

治难以在代议制度的具体程序中实现，无法落实于 

具体环节细节中。因此，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内部组织制度、工作程序的健全完善，是今后 
一 个相当长时期内完善人大制度的主要方向。实际 

上，民主政治的许多内容本身就是形式，民主政治 

的实体离不开具体程序，没有民主程序的保障落 

实，就没有民主政治的真正实体。“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完善人大制度必须遵循从程序人手、 

着眼于具体细节、立足于微观环节，采取先易后难 

的思路，具体而微地、积极稳妥地、渐进地推向前 

进。孙中山先生曾专门研究过如何开会，其意也是 

如此。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注意在 

具体制度建设上下工夫 】。比如，现在不少省任 

命地、州、市的党委一把手时，采取省委全会无记 

名投票方式，从而杜绝省委主要领导一人说了算的 

弊端。还有的地方党委开始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 

制和常任制，越来越多的地方制定了党政官员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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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程序，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党内民主建设的 

步骤。我们可以设想，只要不断地在具体环节上建 

设民主制度，党内民主生活的健全完善必然推进国 

家民主生活的健全完善 j。 

第三，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 

有益成果，而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我们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 

治体制，但两者均属手代议制度，肯定有相通之 

处．我们不能照抄照搬 “三权分立”，但 “三权分 

立”包含的权力必须科学设置、必须有效制约的 

思想是人类从古希腊时期起产生的政治文化结晶， 

是人类的共同文明，这些应当学习借鉴，为我所 

用。我们以前对西方宪政的许多制度、做法持排 

斥、否定态度，过分强调与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分 

野和区别，忽略了学习研究哪些是人类的共同文明 

成果，哪些可以大胆吸收借鉴，这是加强我国宪政 

建设和完善人大制度必须加以改进的地方。 

注释： 

[1]参阅1r勇：‘一是余：藏罪而被罢免的人大代表>，栽 

2OO2年l2月26日 ‘南方周末>。文章称：■建余是四川省泸州市 

的人大代表，园当年第一个以 。竞选”方式取得人大代表资格而 

成为囊动人赞。他敢于为民请命，不怕得罪权力部门。2001年5 

月，一是余的泸州市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区人大代表资格暂时被 

停止。6月10日。一所在的泸州天化集团解除了■建余的劳动合 

同，这筑意味着■不能再领取退休金了。2oo1年7月，■在为泸 

州出租车司机争取权益时被当地以涉蠓诈骗的罪名逮捕，后判刑一 

年。2002年9月5日。他刑jII释放。出狱之前，泸州市有关部门 

专门开了一个会．宣布■建余是有罪的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前去迎接，不堆t锣打鼓，否月给予下岗或者更严厉的处罚；有关 

部门通告金省法律界，不堆给予■建余法律援助。尽管如此。还是 

有很多人在一是余出欹时表示了庆祝。人们对■的信任并没有因为 

此案雨受捌影响，每天来捉■反映问意的人仍然络绎不绝，有的自 

发地给■捐款捐物。2OO2年l2月，泸州市换届选举人大代表。选 

举日之首，有的选民却连捌荚名其妙的电话叠扰，诡 。一是余有 

政治阿意 、。透一是余无效 辱辱。一是余所在的 州天亿公司 

的两个选区，鼓十名选民提名■建余为候选人，但被视为无效。选 

举结果第四天才公布，不公布选举得暴结果，只公布当选人姓名。 

[2 3笔者20O3年通过投标，获得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上海 

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资助，主持第五期 。破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 

— — 立法和司法体制改革”项目之子课意 。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 

实证研究”，巳经完成了约9万字的课意报告，发表在茅于轼主辅 

的 ‘公正透明——中国破府体制改革之路> (第3期)，法律出版 

社20O4年版。 

[3】贺卫方教授■尖锐指出，重宏大价值而轻具体 度可能 

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部分。他对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如何把宏大的价 

值与不弃徽束的天体制度与程序的建设有机结合作了精辟的阐述。 

参见贺卫方：‘具莽法治>，茸序及法治民主、司法改革部分，法 

律出版社∞02年版。 

[4】‘求实>杂志20O3年第l2期刊登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列 

院长、教授甄小荚和中央党校博士生李清华联合撰写的文章 ‘以 

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文章尖锐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连 

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魅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晨经 

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蓐一条；不改革破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 

主同样是死路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晨，迫切要求深化 

破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 

工作制度，大力推进人民民主，进一步革除经济发晨的体制性障 

碍。文章强调要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作者系深圳大学法学院剐教授、深圳大学当 

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兼职人大主席也要依法选举 

临胸县人大常委会李伟撰文说，近年来，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根据 <地 

方组织法>的规定，乡镇人大主席必须是本级人大代表，必须通过乡镇人代会依法选举产生。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违反法律规定的事时有发生，应认真加以解决。( 有的党委组织部门直接任命。按法律规 

定，乡镇人大主席的当选必须经过一系列选举程序．兼职人大主席也不例外，没经过选举就直接任命的做 

法是错误的．况且人大主席的职务也不应由组织部门公布。②有的兼职人大主席不是本级人大代表。按法 

律规定，乡镇人大主席必须从本级人大代表中选举产生。而有的兼职人大主席既不是人大代表，又未经过 

补选，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③补选不按法定程序进行。上级党委提出人大兼职主席推荐意见后，应按法 

律规定，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补选。而有的乡镇则以兼职人大主席是党委书记、人大工作要在党委的 

领导下进行，或者以节雀会议经费为由，把乡镇人代会会议给省掉了，不进行补选，直接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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